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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验收规定 

（国家计委 1999 年 4 月 7 日发布 急计基础[1999]383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以下简称"农网改造")工程的质量，确保项目按期投

入运行，充分发挥投资效益，特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农网改造工程实行分级、分批验收。项目法人负责对其实施的农网改造单项工程进

行验 l比各省(区、市)计委(计经委)会同经贸委、物价局(委员会)、水利(水电)厅(局)、项目法人

负责对其省(区、市)内各县农网改造工程进行验收；国家计委会同国家经贸委、水利部、国家电力

公司对各省(区、市)农网改造工程进行验收。 

第三条 各省(区、市)计委(计经委)、物价局(委员会)负责对单项工程的验收工作进行监督

和检查；国家计委负责对各县农网改造工程的验收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 

第四条 农网改造工程及项目要在完成后 1个月内报请验收，不能按期报请验收的，要由项

目法人或建设单位写出报告，说明理由，明确推迟验收的时间，但推迟期不得超过 3个月。 

第二章 验收条件 

第五条 各省(区、市)农网改造工程按国家计委批复的"两改一同价"方案全部完成后，可以

报请国家验收。 

第六条 各县农网改造工程达到以下条件后，可报请省级验收。 

1.省(区、市)计委(计经委)批复的农网改造方案全部完成； 

2.乡镇电管站的改革全部完成； 

3.实现县内城乡生活用电同价。 

第七条 农网改造工程的单项工程按批准的设计完成后，可报请项目法人验收。 



第三章 验收依据 

第八条 国家对各省(区、市)农网改造工程验收的依据为： 

1.国家计委批复的农网改造“两改一同价”方案； 

2.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水利部和国家电力公司下发的有关农网改造的文件、通知和规定； 

3.各省(区、市)农网改造的实施方案及年度计划； 

4.各省(区、市)农网改造工程内容和概算调整的批准文件。 

第九条 各省(区、市)对其各县农网改造工程验收的依据为： 

1.省(区、市)计委(计经委)批复的农网改造方案及省(区、市)物价局(委员会)制定的城乡用

电同价分解方案； 

2.国家计委转发国家电力公司的《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技术原则》； 

3.各县(区市)农网改造的实施方案及年度计划； 

4.各县农网改造工程内容和概算调整的批准文件。 

第十条 项目法人对农网改造工程单项工程验收的依据为： 

l.项目法人批准的全部设计文件； 

2.国家及电力行业有关技术标准和验收技术规范。 

第四章 验收内容 

第十一条 国家对各省(区、市)农网改造工程验收的内容包括： 

1.省计委(计经委)、物价局(委员会)对各县农网改造的验收报告； 

2.项目法人对单项工程的验收报告； 

3.全省城乡用电同价情况的报告； 

4.全省农网改造工程财务和效益分析报告； 



5.全省农网改造工程的现场检查报告； 

6.全省农网改造工程的审计报告； 

第十二条 各省(区、市)对其各县农网改造工程验收的内容包括： 

1.项目法人对全县农网改造工程的验收报告； 

2.乡镇电管站改革情况报告； 

3.全县城乡生活用电同价情况的报告； 

4.全县农网改造工程财务分析报告； 

5.全县农网改造工程的现场检查报告； 

6.全县农网改造工程的审计报告。 

第十三条 项目法人对农网改造单项工程验收的内容包括： 

1.单项工程的全部设计文件； 

2.单项工程的建设管理情况报告； 

3.单项工程的财务分析报告。 

第五章 验收程序 

第十四条 验收主管单位接到报请验收报告后，要组成验收委员会，及时组织验收。验收委

员会要推荐产生验收委员会主任，制定具体的验收大纲。 

第十五条 各级验收工作均采用听取汇报、查看资料和现场抽查的方式进行。 

第十六条 各级验收委员会要重点对工程质量、技术资料、资金管理等进行检查验收，同时

要特别注意对城乡用电同价工作完成情况的验收。 

第十七条 验收委员会要对其验收的工程或项目形成正式验收意见，验收结论由验收委员会

主任签字后生效。 



第六章 有关问题的处理 

第十八条 对于严重违反工程建设程序，工程存在重大质量问题，或截留、挤占、挪用建设

资金的项目，不得通过验收。 

第十九条 验收过程中发现重大质量问题或在资金使用过程中有违纪、违规行为的，将按有

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由于设计失误、论证不足或设备、施工问题影响工程质量的，要追查有关单

位和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条 验收中发现程序不健全项目，以及环保、安全、卫生、消防等单项不合格的项目，

必须限期整改。验收主管部门应随时了解整改情况，适时组织复验。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各省(区、市)计委(计经委)、农网改造项目法人要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计委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